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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114學年度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」加碼補

助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​　

為落實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

畫)「提升學生英語力、確保EMI課程品質、提升大學國

際化」之願景，本部針對參與本計畫且獲得高等教育深

耕計畫全校型計畫補助或主冊補助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學

校，額外提供加碼經費，用以補助學生出國進修交流。

案經本部參考學校出國進修交流及雙聯學制學生人數，

核定旨揭計畫外加補助經費計新臺幣3,240萬元(悉數為經

常門)經費，執行期程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
止，各項經費得回溯自114年8月1日起支應。經費使用說

明如下：

補助項目：支應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所需之費用，包含

註冊費(學費)、學分費、來回機票費、出席國際會議相

關費用、國外生活費。

交流機構與區域：學生提出申請時，預定研習或交換

之海外學校(或研究機構)須符合QS世界大學排名、泰

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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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

(四)

(五)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(一)
１、

２、

(二)

(三)

界大學排名之前1,000名，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

告之國外研習機構，惟補助範圍不包含陸港澳地區。

補助範圍：全校日間制之本國籍學生，含大學部、碩

士及博士班學生(不限於執行雙語計畫之院系所)。
經費支用方式依大專校院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

使用原則及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

業要點辦理，學校得按業務費15%以內編列行政管理

費，並應提出本部補助金額至少10%之自籌配合款。

114學年度為雙語計畫第一期最後一年，115學年度將

重新徵件，補助經費請於計畫期程內執行完畢，如有

結餘款應予繳還。

檢送經費配置表如附件，請貴校於114年12月11日前函報

經費配置表到部請款。

請貴校將上述加碼補助計畫內容納入修正計畫書，並於1
14年12月31日前將修正後計畫書WORD及PDF檔上傳至

計畫網站。學校成效及績效指標填報事宜，將另行由台

評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學校窗口。

本計畫相關承辦人及聯絡方式如下：

一般大學：

高等教育司陳佳妏專員(02-77366156)。
高等教育司侯茜銥小姐(02-77366731)。

技專校院：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龔琳晏小姐(02-7736618
4)。
本計畫網站資料下載、上傳等作業：社團法人台灣評

鑑協會李宗哲先生 02-33431181、黃怡錡小姐 02-33431
113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114/12/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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